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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快 

推进 ETC安装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农场管委，县直和中央、省、州驻陇各单

位： 

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是党中央决策、国务院部署、部

省联动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。我省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

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各项工作有序推进，但由于我县

对 ETC安装工作推广、宣传不到位、措施不力，致使我县社

会车辆 ETC安装普及率较低。为迅速扭转我县 ETC安装工

作滞后的局面，大力推进 ETC安装工作，确保 2019年底陇

川籍汽车 ETC 安装率达到车辆保有量的 80%以上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成立领导小组 

为确保 ETC安装任务顺利完成，县人民政府成立陇川县

ETC安装工作领导小组，成员名单如下： 

组  长：郑洪云   县人民政府县长 

副组长：余  虎  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

邢安东   县交警大队队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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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正庄   县交通局局长 

成  员：各乡镇人民政府（农场管委）、县直各单位、

中央、省、州驻陇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

办公室于县交通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县交通局副局长许元平同

志担任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陇川县现有机动车保有量为 29209辆（不含摩托车、挂

车），其中章凤镇 12967辆、景罕镇 4088辆、陇把镇（农场

管委）2293辆、户撒乡 2384辆、勐约乡 727辆、城子镇 3616

辆、清平乡 968 辆、王子树乡 1453 辆、护国乡 713 辆。10

月份应完成保有量总数的 50%，11月份应完成保有量总数的

20%，12 月份应完成保有量总数的 10%，确保 10 月底完成

所有公务用车和所有公职人员私车的 ETC 安装工作，2019

年底应完成全县机动车拥有量总数的 80%。 

三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各乡镇（管委）需在 10 月 9 日前制定本行政区

域内 ETC安装工作方案，成立工作领导小组，分解任务，确

保任务完成。要明确专人负责，及时将工作方案和联系人报

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三要实行一周一报，相关数据于每周

星期五下午 14:30 以前报领导小组办公室。四是各乡镇（农

场管委）要大力宣传 ETC在快速通行、优惠优享、公益环保

等方面的优势，引导公众支持 ETC发行应用工作，根据机动

车拥有量逐级压实责任，统筹、督促指导各村、组积极主动

配合各银行在乡镇网点开展 ETC安装服务工作及上报数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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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按时按量完成县下达的任务。 

（二）各乡镇（管委）人民政府、县直各单位、中央、

省、州驻陇各单位对公务用车（国有企业车辆、救护车、消

防车、警车等特种车辆）未安装 ETC（9月份未上报）情况

再予以统计，在 10月 25日以前必须全部安装完成，并报到

县机关事务管理局（公车管理平台），联系人：许有权

13887878837邮箱：940564091@qq.com，由县机关事务管理

局（公车管理平台）汇总后报县 ETC安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，确保公务用车 ETC安装率 100%。各单位负责对本单位

公职人员私车 ETC安装的宣传和推进。 

（三）县公安交警大队、保险公司要进一步做好全县机

动车车辆数据信息共享工作，实现数据共享的高效化、便捷

化。充分利用新车落户、车辆年检、交通违法处理和缴纳保

险等渠道，现场提供免费安装 ETC车载设备服务，提升 ETC

安装率。 

（四）陇川县农行、陇川农村商业银行、高速公路收费

站要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，增设在交警队、车管所、机动车

检测站、各保险公司、乡镇、社区等车辆集中场所布设 ETC

发行网点，提供预约安装、上门安装等服务，加快推进现有

车辆免费安装 ETC车载装置。为避免各家银行各自为阵，集

中有限力量快速开展工作，具体划分工作区域如下（对完成

任务不力的，及时调整划分区域）。 

1.陇川县农行负责对云南省陇川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

队、陇川县民政局、陇川县司法局、陇川县财政局、陇川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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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局、陇川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、陇川县林业局、

陇川县森林公安局、陇川县水利局、陇川县麻栗坝水库管理

局、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、陇川县国土资源局、陇

川县交通运输局、陇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陇川县文

体广电旅游局、陇川县环境保护局、陇川县工业和商务局、

陇川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、陇川县统计局、陇川县供销合

作社联合社、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、陇川县移民开发局、

陇川县招商合作局、陇川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、陇川县人

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、陇川县政务服务管理局、中共陇川

县委县人民政府信访局、陇川县政府接待办公室、陇川县人

民政府档案局、陇川县史志办公室、云南省陇川县归国华侨

联合会、陇川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陇川县红十字会、陇

川县防震减灾局、陇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、陇川县市场监督

管理局、陇川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、陇川县总工会、

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省陇川县人民武装部、陇川县章凤镇人

民政府、陇川县章凤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陇川县章凤镇中

心学校、陇川县护国乡卫生院、陇川县护国乡中心学校、陇

川县护国乡人民政府、陇川县清平乡人民政府、陇川县清平

乡中心卫生院、陇川县清平乡中心学校等部门的 ETC办理网

点布设和免费安装车载设备服务。联系人：金凤莹  电话

13988236527。 

2.陇川农村商业银行负责对陇川县城子镇中心卫生院、

陇川县城子镇中心学校、陇川县第二示范幼儿园、陇川县第

二小学、陇川县第二中学、陇川县第三中学、陇川县第四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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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、陇川县第一示范幼儿园、陇川县第一小学、陇川县第一

中学、陇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、陇川县第五中学

陇川县户撒阿昌族乡人民政府、陇川县户撒乡中心卫生院、

陇川县户撒乡中心学校、陇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陇川县

教育科学研究中心、陇川县教育体育局、陇川县景罕镇卫生

院、陇川县景罕镇中心学校、陇川县陇把镇人民政府、陇川

县陇把镇中心学校、陇川县陇川农场管理委员会、陇川县民

族小学、陇川县民族中学、陇川县人民医院、陇川县王子树

乡九年一贯制学校、陇川县王子树乡人民政府、陇川县王子

树乡中心卫生院、陇川县卫生监督大队、陇川县卫生健康局、

陇川县医疗保障局、陇川县职业高级中学、陇川县中医医院、

陇川县勐约乡人民政府、陇川县勐约乡卫生院、陇川县勐约

乡中心学校、陇川县景罕镇人民政府、陇川县城子镇人民政

府(农行)等的 ETC办理网点布设和免费安装车载设备服务。 

3.高速公路陇川收费站负责对到陇川收费站网点办理

ETC的客户业务。（每星期五下午 14:30以前上报县 ETC推

广应用、落实安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），高速公路陇川收

费站联系人：陈祥 电话：18787474240。 

4.邮政储蓄银行负责对到邮政网点办理 ETC的客户业务。每

星期五下午 14:30以前上报县 ETC推广应用、落实安装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），邮政储蓄银行联系人：余世忠 

13312722626。 

5.陇川县农行负责对章凤镇、清平乡、护国乡的 ETC办

理网点布设和免费安装车载设备服务。联系人：金凤莹  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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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 13988236527. 

6.陇川农村商业银行负责对景罕镇、户撒乡、陇把镇（管

委）、城子镇、王子树、勐约乡的 ETC办理网点布设和免费

安装车载设备服务。联系人：杨永川  电话：18988240070. 

三、工作要求 

对不作为、慢作为，工作推进不力，月安装进度完不成

的部门、乡镇（农场管委），将分别由县政府领导约谈主要

负责人。约谈后工作推进情况无明显改善的，由县领导小组

按程序提请有关部门追究责任。 

未尽事宜，请联系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刘宗跃，电话

13988249078；邮箱 351957388@qq.com。 

 

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9年 9月 30日 

 




